
沙头街道关于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
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20070 号
《关于加快推进翠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

建设的建议》的回复

尊敬的戴波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翠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建

议》（第 20220070 号）已收悉，经认真研究，现回复如下：

翠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工程由我办负责承建，为推进该

项目进展，截至 2022 年 11 月，我办开展了如下工作：一是我办

奇武主任带队进行了实地调研，要求新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

及周边居民的车辆不得进入小区，各个进入小区的路口必须设置

独立进出口，周边居民只能从大门进入党群服务中心，不得进入

全海花园小区内。二是已完成项目施工、设计、造价、监理等服

务单位的招标工作。三是区物业中心要求我办归还约 260 平方米

场地面积用于区物业中心办公，因此需修改项目设计方案。已于

2022 年 9月至 10月多次召开翠湾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方

案推进会，目前项目设计方案仍需完善，预计 12 月初进场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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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

2022 年 11 月 18 日


